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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

桃園市政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說明會

桃園市政府地政局
110年10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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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令依據 1/2

3

 分區檢討變更之法令依據

 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

 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規定：「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，
不屬第十一條之非都市土地，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政府，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，製定非都市土地
使用分區圖，並編定各種使用地，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
備後，實施管制。變更之程序亦同。其管制規則，由中
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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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法令依據

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
知第14點第1項

 完成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與土地使
用編定草圖及清冊後，應於各該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鄉
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，並應
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；任何土地所
有權人或公民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
或名稱及地址，向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提出意見，由
該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參考審查，併同專案小組審議
結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。

一、法令依據 2/2



二、分區檢討變更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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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開展覽公告

• 本案以110年10月1日府地用字第11002441191號公告周知，並於110年10月6日張貼於本
府、桃園市龍潭區公所公開展覽30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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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案業於110年10月6日刊登於太平洋日報。

四、登報辦理情形



五、案件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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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度非都市私有土地擬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說明會案件一覽表

編號 土地標示 筆數 面積 /公頃 權屬 調整項目 檢討理由

1

龍潭區中原段1156地號等45筆土地
及南坑段696(部分)地號等86筆土地，
合計131筆土地

131 46.86627 公私有
檢討變更為
一般農業區

檢討變更



簡報完畢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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